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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立臺中教育大學 112年度校務基金稽核計畫 

壹、法規依據  

一、行政院「政府內部控制監督作業要點」相關規定：  

(一)由內部稽核專責單位以客觀公正之立場，協助機關檢查內

部控制實施狀況，並適時提供改善建議。  

(二)每年應至少各辦理一次年度稽核，稽核之期間至少應涵蓋

十二個月份，並自前一年度開始進行跨年度之稽核，其前

後年度之起迄時間應分別相互銜接。 

(三)稽核計畫應於執行前簽報機關首長核定。 

(四)執行稽核工作前，得會同稽核評估職能單位擬定稽核計畫；

但稽核評估職能單位依相關法令規定已辦理或預計辦理稽

核或評估者，得不重複納入內部稽核。內部稽核單位如擇

有與稽核評估職能類似之稽核項目，得與稽核評估職能單

位整合稽核工作期程，並維持客觀公正之立場採聯合稽核

方式辦理。  

二、教育部「國立大學校院校務基金設置條例」第 8條規定：國立

大學校院稽核人員或稽核單位之任務如下：  

(一)人事、財務、營運及關係人交易事項，涉及校務基金交易

循環之事後查核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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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二)現金出納及壞帳處理之事後查核。   

(三)現金、銀行存款、有價證券、股票、債券與固定資產等之

稽核及盤點。  

(四)校務基金各項業務績效目標達成度之定期評估、稽催及彙

整報告。  

(五)校務基金運用效率與各項支出效益之查核及評估。  

(六)其他專案稽核事項。  

 國立大學校院應依風險評估結果，擬訂年度稽核計畫，並作成

年度稽核報告，向校務會議報告。  

三、教育部「國立大學校院校務基金管理及監督 辦法」相關規定：  

(一)稽核人員或稽核單位應擬訂年度稽核計畫，經校長同意後

實施。  

(二)稽核人員或稽核單位執行任務，發現校務基金之執行有缺

失或異常事項，應據實揭露及提供意見，作成年度稽核報

告，並檢附工作底稿及相關資料。  

(三)稽核人員或稽核單位應將開源節流計畫之執行情形，納入

年度稽核計畫，定期追蹤其改善成效，並作成年度稽核報

告。 

貳、稽核目的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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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客觀公正之觀點，檢查校內各業務之作業程序落實執行情形，

適時提供改善建議，協助校長合理確保本校內部控制制度持續有

效運作，促進學校財務運用效能，以達成本校校務目標。  

參、稽核項目  

一、校務基金稽核著重在交易循環之事後查核與校務基金運用效益 

之查核及評估，本次稽核項目訂為: 

項次 稽核項目 

一 
教務處(綜合業務組) 
自辦招生考試作業 

二 

總務處 
1. 逾 10萬元財物、勞務採購作業 
(1)111年 8月 1日至 111年 12月 31日-10萬元以上 
 (2)112年 1月 1日至 112年 7月 31日-15萬元以上 
2. 工程及設備修繕 
 (1)111年 8月 1日至 111年 12月 31日-10萬元以上 
 (2)112年 1月 1日至 112年 7月 31日-15萬元以上 
3.被占用不動產(非宿舍部分)之管控及處理作業 
4.新興工程(建造經費未達一千五百萬元)作業 
5.新興工程(建造經費達一千五百萬元以上)作業 

三 
進修推廣部 
1.推廣教育學分班開班作業 
2.委辦課程開班作業 

四 
主計室 
1.一般經費動支審核作業 
2.收據管理作業 

五 
人事室 
1.兼任教師俸給核發作業 
2.國外(含大陸地區)出國申請 

六 

國際及兩岸事務暨研究發展處 
國科會補助專題研究計畫經費-支用經費項目 
1.共同項目 

(1)繳回各項收入及餘款項目 
(2)約用研究人力項目 
(3)支用經費項目 
(4)保管會計檔案項目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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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5)支用管理費項目 
(6)管理財產項目 

2.個別項目 

二、由本校外聘內部稽核人員負責辦理本次內部稽核工作。  

三、相關稽核作業程序依本校「內部稽核作業說明表」規定辦理。  

肆、稽核業務期間  

受查業務涵蓋期間自 111 年 8 月 1 日至 112年 7 月 31日。  

伍、稽核工作期程  

一、稽核外勤工作期間：自 112年 11月 1日至 112年 11月 30日。  

二、擬具稽核紀錄：稽核外勤工作結束後，稽核人員依本校內部稽

核作業程序，檢附佐證資料及擬具「稽核紀錄表」，據以支持

稽核結論，編製「稽核報告」。  

三、完成內部稽核報告：113 年 2 月 28 日前完成，提報內部控

制小組會議審議或簽陳內控小組召集人核閱後，陳報校長及續

向校務會議報告。  

四、彙整內控缺失及興革建議，送相關單位填報，並每半年追蹤該

等缺失事項改善情形，作成缺失/興革建議追蹤表，提報內部

控制小組會議審議或簽陳內控小組召集人核閱後，陳報校長。  

五、稽核計畫、稽核紀錄、稽核報告及其佐證資料等，自稽核工作

結束日起，以書面文件或電子化型式至少保存五年。 


